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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違法者服務的背景資料，並綜述在

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上就此課題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採納社會工作模式，為違法者

提供治療，包括為他們提供社區為本服務 (包括感化服務、社會

服務令計劃及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以及在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

所提供住院訓練及善後輔導服務。據政府當局表示，違法者服務

的整體目標在於以社會工作模式，透過社區為本及住院服務，

協助違法者重返社會，成為奉公守法的市民。當局希望透過適當

的督導、輔導、教育、職前及社交生活技能訓練，讓違法者學習

所需的技巧，以應付生活上的需要。  
 
3.  感化服務是一項以社區為本的計劃，根據《罪犯感化

條例》(第 298章 )，罪犯會受感化主任的法定監管，為期1至 3年。

社會服務令計劃為法庭提供判刑選擇，在這計劃下，法庭可判令

年齡在 14歲或以上被裁定觸犯可判監禁罪行的違法者，從事

有益社會的無薪工作，以取代其他刑罰或作為附加的刑罰。社區

支援服務計劃為接受感化人士及住院訓練的青少年違法者提供

訓練及組織完善的活動等支援服務，協助他們改過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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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商議工作  
 
4.  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在 2011年 7月 11日
及 2013年 2月 19日的會議上討論社會福利規劃時，當局曾向其

簡介違法者服務。相關事項亦曾在 2012年 4月 12日及 2013年 1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5.  委員察悉，由非政府機構營辦並附設於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的 5支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隊，為接受警司警誡的青少年提供

援助。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隊透過提供指導及輔導、治療小組、

技巧訓練／教育小組、康樂活動及社區服務，協助邊緣青少年

服務對象重新融入主流教育或工作，以及減低他們再次觸犯

法例的機會。在 2005-2006年度，這些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隊首次

獲撥款增加共 25名社工，以加強對邊緣青少年的支援。此外，

社署在 2008年 10月增撥資源，為每支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隊各

增加一名社工，以配合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及處理加強執法後

預期增加的警司警誡個案。  
 
加強感化服務先導計劃  
 
6.  在感化服務方面，政府當局表示，除現有為曾干犯與

毒品罪行而被定罪的青少年提供的感化服務外，社署自 2009年
10月 1日起在為九龍城裁判法院及觀塘裁判法院提供服務的

兩個感化辦事處開展一項為期兩年的加強感化服務先導計劃

(下稱 "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是為配合保安局就青少年吸毒問題

採取的禁毒政策，並因應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的建議而

提出的。先導計劃旨在為干犯與毒品有關罪行而被定罪的 21歲
以下而根據《罪犯感化條例》被判接受感化監管的青少年，提供

更加聚焦、有系統和深入的治療服務。先導計劃主要的服務

包括：更頻密地進行會面及驗尿，以查證接受感化者的吸毒

情況；安排定期家訪及宵禁審查，以監察接受感化者的行為及

其學業／就業表現，幫助他們展開有意義的生活。先導計劃的

另一目的，是加強法庭參與接受感化者的康復過程，包括索取

更多有關接受感化者表現的進度報告，並按情況給予指示。  
 
7.  委員察悉，社署會把先導計劃延續一年，並就計劃進行

評估，以決定其未來路向。在2012年 3月舉行的財務委員會特別

會 議 上 ， 委 員 就 審 核 2012-2013年 度 開 支 預 算 提 出 一 項 書 面

提問，查詢先導計劃每年的成效、計劃內容，以及預計將來提供

的服務名額及所涉開支。政府當局在答覆中表示，截至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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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日，兩間裁判法院共轉介了 429宗與毒品罪行有關的社會

背景調查個案，其中 218宗被判在先導計劃下接受感化監管。在

218宗個案中，有 90宗仍正接受感化監管， 106宗的感化監管則

已圓滿結束。在2012-2013年度，預計先導計劃有 240宗個案，預算

開支約為 180萬元。政府當局會在 2012-2013年度就先導計劃進行

最後綜合評估，此舉有助擬訂其未來路向，包括日後可處理的

個案量和開支。  
 
 
最新發展 

 
8.  為更有效地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加強回應違法者改過

自新的需要，社署完成有關社區層面違法者服務的檢討工作

後，於 2012年 7月起推行社區層面的綜合違法者服務模式。在此

綜合模式下，過往的 11所感化服務辦事處、社會服務令辦事處

和社區支援服務中心，已合併為 7所感化及社會服務令辦事處。

該 7所辦事處負責履行所有法定職務，並各自為所屬的裁判法院

提供服務。此外，社署亦特別設立一所社會服務令统籌辦事處，

支援該 7所感化及社會服務令辦事處，為被法院判處社會服務令

的人士安排無薪的社會服務工作。  
 
9.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3年 3月 11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綜合模式的推行情況。  
 
 

相關文件 

 
10.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3月 5日  



附錄 

 

違法者服務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7月 11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財務委員會  
 

2012年 3月 8日  
 

政府當局就委員審

核 2012-2013年度開

支預算的書面提問

作出的答覆  
第 732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2年 4月 12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月 21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2月 19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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